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公开招聘高素质高层次人才
[bookmark: OLE_LINK1]车辆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
教育学院（康养康育学院）院长公告
[bookmark: OLE_LINK2]为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高职学校，经研究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车辆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教育学院（康养康育学院）院长，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学校简介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备案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举办、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全日制公办高等院校，起源于1936年兴办的涪陵县立简易师范农科职业班，2003年由重庆市涪陵农业学校、重庆市第三水利电力学校、重庆市第三财贸学校合并创办涪陵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更名为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成为重庆市级示范性高职院校，2021年成为重庆市优质高职院校和重庆市“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2024年通过重庆市第一期“双高计划”验收，同时成为全国首批接受并通过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价试测院校，2025年成为重庆市第二期“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
区位优势明显，办学条件优越。学校地处重庆重要战略支点城市、现代化渝东新城主引擎——涪陵，涪陵是产业强区、制造大区、科创高地、两江福地、巴国故都，现距重庆市中心城区的通勤时间仅半小时，距重庆东站仅需15分钟。学校新老校区占地1021亩、校舍面积50余万平方米，涪陵“高新校区”（入驻涪陵国家级经开区、国家级综合保税区，距涪陵高铁站约2公里）正在建设。学校现有教职工600余人，在校师生15000余人，固定资产近10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近1.5亿元，建有由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地、重庆市高职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构成的9个校内实训基地、151个校内实训室，馆藏图书195万册（折合电子图书），设有智能制造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财经学院、健康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车辆工程学院、教育学院等7个实体性二级学院和继续教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中心等3个教学机构。
专业产业共生，人才培养精准。学校坚持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对接国家所向、成渝所需，紧贴区域发展布局和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重构了对接区域先进制造产业和智慧健康产业的智能制造、食品药品、汽车与交通、人工智能、建筑工程、数字财贸、康养康育等7个专业群38个专业，拥有国家骨干专业“药品生产技术”“应用化工技术”、重庆市“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重庆市优质专业群“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智能制造专业群”“汽车与电子专业群”“财经商贸专业群”、重庆市示范专业“建筑工程技术”“应用化工技术”“药品生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药品生产技术等5个专业在全市高职院校专业排行榜中位居前三，精准对接了区域新兴产业布局和传统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
双师团队强基，教学成果丰硕。学校弘扬教育家精神，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的双师双能型人才团队，拥有高级职称教师、博士硕士教师400余人、博士生导师2人、硕士生导师1人、重庆英才4人。学校有重庆市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1个、重庆市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1个、重庆市技能大师工作室1个。学校还建立了一支由行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自第一期“双高计划”建设以来，学校取得了规划教材、专业资源库、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一流核心课程、教学能力竞赛等方面的国家标志性成果221项、省部级标志性成果1010项。
校企双元协同，育人质效彰显。学校坚持校企“双元”多主体育人，与重庆涪陵高新区、长安集团、赛力斯集团、太极集团、科大讯飞、华兰生物、华峰新材料等高新园区、头部企业深化合作办学育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入选“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储备库，建有重庆市市域产教联合体“重庆市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重庆市化工新材料智能制造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重庆鞋服饰品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工信部专精特新“AI+生物医药”产业学院、重庆市职业教育生物医药现代产业学院、长安产业学院、赛力斯动力产业学院以及“机器人+”产教融合基地，与赛力斯等企业联合开展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计划培养，与华峰化工、鑫源汽车、华通电脑开办现代学徒制订单班，强力推动专本贯通、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岗课赛证”融通改革，以新质教育培养“专业有特长、就业有优势、创业有能力、提高有基础、发展有空间”的“五有”技术技能人才。近年来，学生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术赛项”团体一等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银奖、全国高校大学生数学建模二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国赛铜奖、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铜奖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700余项，毕业生升本率近30%、去向落实率位于同类院校前列、进入知名企业就业的比例逐年升高，多次获评重庆市“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近9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等优秀校友在内的10万余名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
新时代召唤新使命，教育强国、教育强市，工贸有责。学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信守“事业养生”理念、坚守“造福一方师生服务一方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的政绩观事业观，构建党建统领事业发展“一融双高”工作格局，着力提升党建带全局体系质效，对接教育“国之大者”，把握“校之重者”，抓实“事之关者”，对标“一体两翼五重点”“新双高”等职教改革要求，结合立德树人和服务区域需要，以“12368”总体发展思路，奋力实现“三新两升”主要目标任务，以奋进者姿态创造性张力变革重塑，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关键能力强、条件保障好、内涵质量好、支撑发展好、服务贡献好”的区域特色技能型大学。
二、招聘岗位及人数
[bookmark: OLE_LINK3]（一）车辆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1名
[bookmark: OLE_LINK4]（二）教育学院（康养康育学院）院长1名
三、应聘条件
应聘者除须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处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热爱高等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敢于担当、勤勉尽责、为人师表、作风正派。
3.认同学校办学理念，理解学校发展战略，对二级学院专业发展、人才培养有较深研究，具有较强的管理、组织、协调能力。
4.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应聘二级学院院长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198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6.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被开除公职的；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的；尚未解除党纪、政务处分的；违反师德师风和科研诚信行为被处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宜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
（二）资格条件
[bookmark: _GoBack]1. 车辆工程学院（汽车与交通学院）院长：（1）具有车辆工程、机械、机械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电子信息、能源动力、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等相近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熟悉车辆工程类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2）拥有博士学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具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且具备同等能力水平的高层次人才，可适度放宽学历条件。
特别说明：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入选“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防线中央预算内投资储备库，项目经费约2.5亿元。
2. 教育学院（康养康育学院）院长：（1）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智慧健康养老等相近相关学科专业背景，熟悉医学类、护理类、康复类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2）拥有博士学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3）具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且具备同等能力水平的高层次人才，可适度放宽学历条件。
四、聘期及待遇
（一）首聘期5年，其中第1年为试用期，试用期满考核合格正式聘任。不合格的视情况转为专任教师或解聘。
（二）试用期和正式聘用均根据渝工贸院[2025]114号《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办法》文件按“一人一议”确定高层次人才引进相关待遇。
（三）聘期内全职到岗工作，应聘者须将本人人事关系及人事档案转入学校，正式聘用后按规定流程办理入编手续。
五、公开选拔程序
（一）应聘报名
2026年5月30日前，应聘者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到学校人事处报名，并提供应聘报名材料。具体如下：
1.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2.提供从大学起各个学习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扫描件或复印件，境外学历须提交学历认证材料，以及职称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
3.主要业绩成果情况，包括个人主持或主研的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著作、荣誉奖项、人才称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
4.受聘后的工作规划和工作目标。
上述材料请压缩打包统一命名“姓名+应聘某某学院院长”，发送至指定邮箱（1315356035@qq.com）。
（二）资格审查
学校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和适岗性审核，初步审查合格者准予参加考核。资格审查贯穿公开选聘全过程。凡发现报考者提供虚假信息的，即取消其应聘资格。
（三）业绩综合评价
资格审查通过者，学校组织开展业绩综合评价，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四）面试
学校组织专家组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根据面试结果确定拟聘人选。
（五）公示
经体检和组织考察合格后公示。
（六）聘任
拟聘用人员公示、体检后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办理入职及聘任手续。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联系电话：15025607800；
[bookmark: OLE_LINK5]电子邮箱：1315356035@qq.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涪南路108号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办公楼507办公室）
邮政编码：408000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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